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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设施项目 

出境报关报检楼三层写字间招租公告 

 

我司拟将珠海市横琴新区景顺路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设施出境

报关报检楼三楼写字间出租。其中将要进行出租的写字间共有 10 间，

各写字间面积详见附件（二）。写字间交付情况为简装修交付。 

我司现拟对写字间的三年租赁权进行公开竞价，写字间只允许经

营报关报检类的相关行业，并须将经营资质报送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

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及备案。承租权采用公开竞标方式，写字间租金出

价最高者将获得该写字间承租权，但价高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。 

一、承租条件 

承租铺面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、 承租人必须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承租人须为企业，并须

提供以下文件： 

1） 企业法人身份证明； 

2）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明； 

3）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具备报关报检类业务经营

资质； 

2、写字间位于横琴口岸过渡期设施出境报关报检楼内三楼，承

租人只允许经营报关报检类的相关行业，并须将经营资质报送珠海大

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及备案。 

3、经营使用期间如需转租他人，该转租人亦须经营报关报检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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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业，另须以书面形式向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申

请并获得同意，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，转租不改变承租人与珠海大横

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关系，但双方租赁合同另有约定

不能转租的除外。 

4、承租人获得承租权后，应于收到承租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与珠

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写字间租用协议，否则视为放弃

承租权。放弃承租权的，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将对该写

字间重新发起竞标，重新选择承租人。 

二、租赁期限 

租赁期为 36 个月 ,自我司与最终确定的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之

日开始计算，具体租赁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三、招租方式 

1、  承租人资格预审。 

由承租人根据“第一条承租条件”的要求报送相关审核材料，经

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审查符合承租人条件的，可以参与

写字间租赁权竞标。 

2、 写字间租赁权竞标。 

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设施出境报关报检楼写字间租赁权采用公

开竞标的形式确定，写字间租金出价最高者将获得该写字间承租权，

但价高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。 

每间写字间租金最低起拍价以《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设施报关公

司写字间竞价邀请函》公布的价格为准。写字间竞标租金仅为写字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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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租金，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等其他相关费用不含在内，须由承租

人自行承担，其中,水电费以承租人实际租赁写字间建筑面积占出境

报关报检楼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实际产生的费用,并由承租人于每月 

  号前向垫付单位支付上月的水电费。 

四、租金支付方式 

合同签订之日，承租人须向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交

纳首 2 个月写字间租金，同时，每间写字间须交纳一个月租金为履约

保证金。从第 3 个月起承租人按月交纳租金，交纳日期为每个月 10

日前（详细要求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）。 

写字间以简装修交付，其中包括：墙身、地板、天花及电路等。

如需更写字间内部结构须向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交

书面申请及装修方案，经书面确认允许后方可实施。合同期满且不再

续租，如无违约行为，全额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（详细要求以最终签

订的合同为准）。 

五、竞价报名办法 

承租人竞价报名办法：承租人于写字间竞标日前三天将承租人的

竞价书（须密封并加盖公司公章，具体要求以《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

设施报关公司写字间竞价邀请函》公布的要求为准）提交到珠海大横

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 号楼一层 1101 室曹小姐处递交。 

承租人须于竞标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下午 2 点到达竞标地点：珠

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二楼第二会议室参与写字间竞投，未

在当天规定时间到达的意向承租人将视为放弃竞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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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咨询电话 

联系人：曹小姐    联系电话：0756-6313930 

七、相关附件 

附件一： 

《横琴口岸过渡期设施出境报关报检楼布局图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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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《横琴口岸过渡期通关设施项目出境报关报检楼三层写字间平面图》 

 

     

珠海大横琴口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 月 27 日 


